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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年度地勘专业技术资格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局属各单位： 

    根据省人社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1〕172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局 2021 年度地

勘专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和非地勘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局属单位在职且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、在管理

岗位“双肩挑”人员，符合各专业、级别规定申报条件的人员。 

 

地人〔2021〕21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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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局属单位企业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且符合

相应资格条件，与企业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外聘人员亦可申

报代评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关于基本条件、资格及能力。地勘专业申报者的基本

条件、资格及能力执行《省自然资源厅 省人社厅关于印发<安徽

省地质勘查土地测绘国土空间规划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

条件>的通知》（皖自然资人〔2021〕1 号）文件规定。非地勘

专业初级职称申报者学历资历、能力业绩参照相关系列评审标准

条件。 

（二）关于聘任、考核年限的计算。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年限

按周年计算，时间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任现职以来，年

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，其任职年限连续计算。年度考核

有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的，扣除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的年

度，任职年限累计计算；上一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，考核结

果印发当年不得申报。 

（三）关于继续教育。按照省人社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全

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1〕115

号）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须完成公需科目学习不少于 30 学

时，因故未及时参加学习的，可顺延至下一年度补学，但不得在

一个年度内突击完成所需学时。专业科目学习不少于 60 学时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，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附件 1）一式 2 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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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简明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4，A3 纸打印）一式 23 份； 

3、《个人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5）纸质版 1 份； 

4、《单位公示证明》（附件 6）纸质版 1 份； 

5、专业技术业务工作小结（2000 字以内）纸质版 1 份； 

6、任职资格证书、聘书或单位聘用文件、学历（学位）证

书、继续教育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 1 份； 

7、主要论文、论著、成果报告及其他业绩材料原件及复印

件 1 份； 

8、除评审表上照片外，另交近期个人免冠二寸照片一张。 

（二）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，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附件 1）一式 2 份； 

2、《个人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5）纸质版 1 份； 

3、《单位公示证明》（附件 6）纸质版 1 份； 

4、专业技术业务工作小结（1000 字以内）纸质版 1 份； 

5、任职资格证书、聘书或单位聘用文件、学历（学位）证

书、继续教育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 1 份； 

6、申报助理工程师提供独立撰写具有一定水平的所从事专

业技术总结 2 篇，申报技术员提供独立撰写具有一定水平的所从

事专业技术总结 1 篇； 

7、除评审表上照片外，另交近期个人免冠二寸照片一张。 

（三）全日制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资格认定，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认定表》（附件 7）一式 2 份； 

2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复印件 1 份； 

3、除认定表上照片外，另交近期个人免冠二寸照片一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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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严格执行监督公示要求。申报材料要在本单位进行公

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对有职工反映或有争议的申报

材料，要认真核查。在正式上报前，应将不符合要求和有争议尚

未核实的材料剔除，并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业绩、专

业技术（学术）水平以及工作表现做出准确、客观的评价，并将

评价意见及公示情况填入评审表中。 

（二）认真做好审核把关工作。坚持“谁受理、谁负责、谁

签字”，做到逐级推荐审核、逐级盖章签字。报局材料中任职资

格证书等证明证书类材料复印件应由人事部门审核盖章，确认与

原件一致。业绩、成果材料复印应由单位技术管理部门审核盖章，

并由总（副总）工程师逐份签名并签“属实”字样。 

（三）提高申报材料质量。专业技术人员应履行诚信承诺，

对违背诚信承诺行为的，记入职称申报诚信档案，作为今后申报、

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对通过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予

以取消，且 3 年内不得再申报职称。对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完成

的项目（课题）、科技成果、表彰奖励等，要注明本人在其中所

做的工作内容、所起的作用及排名，并注明任务下达（授予）的

部门、时间和等级（次）。工作简历中的职务、岗位变动情况要

如实填写。所有申报材料按目录次序装订。 

五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请按附件 9 中规定的时间统一报局人事处，提交《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8，A3 纸打印）一份及电

子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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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资格

评审费收费标准的函》（皖价费〔2005〕72 号）规定，评审费

收费标准为：高级 300 元/人，中级 160 元/人，初级 100 元/人。 

（三）代评人员提供与地勘企业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复印

件。 

（四）其他未尽事宜按省人社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

2.证明、证书材料目录 

3.主要业绩、成果材料目录 

4.简明情况登记表 

5.个人诚信承诺书 

6.单位公示证明 

7.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认定表  

8.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

9.2021 年职称评审受理申报材料时间安排 

 

 

 

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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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省自然资源厅。 

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4 日印发 


